合肥市政文外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车辆皖H-ZW003报废转让服务竞价公告

一、项目名称及内容
1.项目单位:合肥市政文外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bookmark: OLE_LINK10]2.项目名称:车辆皖H-ZW003报废转让
3.项目编号：2025ZWWTZB063
4.车辆地：合肥市政文外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安庆分公司
5.标段划分：一个标段
6.踏勘现场：自行踏勘现场（联系人：陆工， 15856930620）
7.项目底价:4525.5元/辆
8.报价方式:最高价
9.付款方式：一次性支付。
[bookmark: _Hlt510342998][bookmark: _Hlt510343011]10.服务期限：以招标人需求为准
二、投标人资格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投标人营业执照中经营范围应包含“报废机动车”等相关服务内容；
3.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业绩要求：/。
三、竞价文件获取方式：投标人登录合肥文旅博览集团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zwzcgl.com）下载竞价文件。
四、报名方法及时间： 
报名时间：2025年12月24日8:00至2025年12月25日17:30，投标人下载附件《投标报价表》填写信息后在规定的报名日期内发送至指定地址或邮箱。 
五、开标时间及地点
1.开标时间：2025年12月26日上午9:30
2.开标地点：合肥市蜀山区习友路翠庭园商铺38号（合肥市政文外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六、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及送达地址
[bookmark: _GoBack]2025年12月26日上午8:30前将纸质版或扫描件(PDF版）投标文件资料（一份）通过快递或邮件形式发送至指定地址或邮箱。 标书送达地址：合肥市蜀山区习友路翠庭园商铺38号；邮箱441431342@qq.com。。
八、联系方法
招 标 人：合肥市政文外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合肥市政务区习友路翠庭园门面房038号
联 系 人：梅凌艳   
电话：0551-63539054


[bookmark: OLE_LINK12]附 件： 1、竞价文件
[bookmark: _Hlt509716920][bookmark: _Hlt240110027]     2、报价表格式





附件1：

竞价文件
一、转让车辆情况：
车牌号：皖H-ZW003；
品牌型号：江淮牌HFC6512A4CC8F小型普通客车；
发动机号：E3041636；
注册日期：2014年6月20 日；
车辆识别代号：LJ166A341E7103824；
车辆行驶公里数：16.4932万公里；
所有人：合肥市政文外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安庆分公司。
本次转让标的资产均已报废，无使用价值，委托方对本次转让标的资产不提供任何质量方面的担保和保证，受让方在处置过程中所产生的质量、安全和环保等问题，委托方不承担任何责任，由此产生一切的责任及后果由受让方承担。标的资产情况均以现场实物现状为准，意向受让方应在本公告期截止前与委托方联系现场踏勘以充分了解标的现状，自行向委托方咨询确认标的具体情况，如有疑问，主动向委托方咨询。
二、转让条件
1.标的以现状移交，意向受让方应在本公告期截止前现场踏勘转让标的，自行了解标的权属关系和可能涉及的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自行承担因政策变化带来的一切后果及责任。凡登记的意向受让方都视同已实地踏勘转让标的，确认了标的范围、数量、重量、体积、面积等，并认可转让资产现状及转让要求，自愿承担因上述原因导致的一切后果和法律责任。
2.转让价款为含税价格，委托方将按规定向受让方开具增值税发票。转让过程中涉及的相关税费（包括但不限于增值税、拆卸费、装运费和清场费等），均由受让方承担。
[bookmark: OLE_LINK22][bookmark: OLE_LINK23]3.受让方须自行组织车辆、人员及相关搬运机械至资产的存放现场提取装运，须在委托方指定的车辆停放场地进行验收和交接标的，不得在委托方场地对标的进行另行分解、拆解，资产的相关拆运工作和费用及拆运过程中的一切安全责任均由受让方自行承担。
4.受让方须在转让价款全部付清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将车辆运输完毕，回收的报废机动车必须按照有关规定予以拆解，标的车辆转让交接后禁止上路行驶及其他用途。受让方须服从委托方安排并按照转让合同的约定在规定时间内将车辆拖运完毕，车辆交接后的运输、拆解等相关费用由受让方承担，车辆交接后的交通安全及其他一切法律责任均由受让方负责。
[bookmark: OLE_LINK28][bookmark: OLE_LINK29]5.受让方须自行办理车辆报废、回收、车辆户籍注销等手续，受让方须在转让价款全部付清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委托方提交《报废汽车回收证明》《机动车注销证明》等必备资料。
6.受让方在本项目公告期内自行了解标的所在地法律法规政策，如成交后受让方无法按照标的所在地机动车报废管理政策办理机动车报废及注销等相关手续的，受让方须承担一切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
7.受让方须遵守《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715号）、《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商务部令2020年第2号）等相关规定。受让方须遵守国家、省、市相关再生资源利用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否则由此引起的一切责任均由受让方承担。转让标的拆卸、清运、残料处置等工作须按照国家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相关法律法规执行，服从委托方有关工作时间、人员、物品出入及安全生产等方面的现场监督与管理，并遵守如下规定：①如在拆除过程中遇到特种作业的，须派持有特种作业操作证（如金属焊接切割等专业）的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操作；②如遇到特殊情况需要由具备相关资质的施工企业进行施工的（如爆破拆除），受让方须委托具有相关资质的单位进行拆除工作，受让方所委托的拆除人员及施工单位的资质证明等相关资料应交给委托方备案存档。③如在对转让标的拆卸、搬运或残余物处置过
三、受让方的确定方式
本项目采取一次性报价，价高者得的方式确定受让方，最终成交结果以结果公告为准。
四、意向受让方参与方式
1、主体资格证明文件：
（1）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2.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材料复印件及授权委托书原件意向受让方可自由选择以下两种方式之一递交登记材料：
意向受让方在本项目公告期内将报价等资料扫描件通过快递或邮件形式（PDF版）发送至指定地址或邮箱。




资产转让合同

转让方（以下简称“甲方”）：
受让方（以下简称“乙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甲、乙双方遵循自愿、公平、诚实守信原则，经友好协商，签订本资产转让合同（以下简称“本合同”）如下：
第一条甲方的声明、保证和承诺
（一）对转让标的拥有有效的处分权。
    （二）为签订本合同之目的向乙方提交的各项证明文件及资料均真实、完整、准确、有效。
（三）签订本合同所需的包括但不限于授权、审批、公司内部决策等在内的一切批准手续均已取得，本合同成立的前提及先决条件均已满足。
（四）本合同的签署与履行没有违反甲方已签署的合同、协议及所有法律文件。
（五）给予一切合理及必要的协助，以完成本合同项下转让标的所需的有关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和变更。
第二条乙方的声明、保证和承诺
（一）具有签订和履行本合同的能力。
（二）为签订本合同之目的向甲方提交的各项证明文件、资料或承诺函均真实、完整、准确、有效。
（三）签订本合同所需的各项授权、审批，以及内部决策等在内的一切批准手续均已合法有效取得。
第三条转让标的基本情况
转让标的详细情况见安徽中立公鉴房地产资产造价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皖中立公鉴评报字[2025]第048号《评估报告书》（如需可向甲方索取）。
第四条转让价格及价款支付方式
（一）转让价格：
乙方将转让标的以人民币 (￥     )转让给甲方，以下简称“转让价款”。
（二）价款支付方式：
乙方须自《资产转让合同》生效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指定账户（如下）一次性付清全部价款。
户名：合肥市政文外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徽商银行合肥合作化路支行
账号：1021001021000845605 
第五条转让标的交割事项
（一）转让标的以现场现状移交。
（二）乙方须自行组织车辆、人员及相关搬运机械至资产的存放现场提取装运，须在甲方指定的车辆停放场地进行验收和交接标的，不得在甲方场地对标的进行另行分解、拆解，资产的相关拆运工作和费用及拆运过程中的一切安全责任均由乙方自行承担。
（三）乙方须在转让价款全部付清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将车辆运输完毕，回收的报废机动车必须按照有关规定予以拆解，标的车辆转让交接后禁止上路行驶及其他用途。乙方须服从甲方安排并按照转让合同的约定在规定时间内将车辆拖运完毕，车辆交接后的运输、拆解等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车辆交接后的交通安全及其他一切法律责任均由乙方负责。
（四）乙方须自行办理车辆报废、回收、车辆户籍注销等手续，办理过程中涉及的相关税费均由乙方承担，乙方需在转让价款全部付清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提交《报废汽车回收证明》《机动车注销证明》等必备资料。
第六条转让税费的承担
转让价格为含税价格，甲方将按规定向乙方开具增值税发票。转让过程中涉及的相关税费（包括但不限于增值税、拆卸费、装运费和清场费等），均由乙方承担。
第七条特别约定
（一）甲、乙双方均须严格按照转让公告及有关承诺签订本合同，不得擅自变更。甲、乙双方不得再另行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对因双方擅自变更合同引起的合同风险及任何问题由双方自行承担。
（二）本合同为甲方通过公开转让方式确定乙方为受让方后签订，转让公告为本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八条违约责任
（一）因任何一方违约而给守约方造成损失的，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的损失。
（二）除不可抗拒的因素外，因甲方责任造成甲方未按本合同的约定配合乙方办理资产交接手续的，乙方有权在本合同规定的最后的期限次日起按累计已付款金额每日万分之一的标准向甲方追究违约利息，至资产实际交付之日止。若甲方逾期超过1个月仍未继续履行合同，乙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甲方赔偿违约金人民币捌佰元整 (￥800）。
（三）如乙方未能按照本合同第四条约定支付转让价款，甲方有权在本合同规定的付款期限次日起按逾期金额每日万分之一的标准向乙方追究违约利息。若乙方逾期超过1个月内仍未按照合同支付，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赔偿违约金人民币捌佰元整 (￥800）。
第九条争议的解决方式
本合同在履行中发生争议，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甲、乙双方同意采用以下第2种方式解决。
1.向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
2.向甲方所在地区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条合同的生效
本合同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
第十一条其他约定事项
本合同一式三份，其中甲方执两份，乙方执一份。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2：

[bookmark: _Toc461056631][bookmark: _Toc461053086][bookmark: _Toc520983587][bookmark: _Toc6077][bookmark: OLE_LINK8][bookmark: OLE_LINK9]一、报价表格式
项目名称：某项目
项目编号：某编号
	投标人名称
	

	报价范围
	全部

	报价
（详见备注说明）
	
人民币大写：人民币      元


	服务期限
	/

	备注说明
	

报价含税率（*％）


投标人公章：
日     期：
注：
1.本表内容根据竞价文件要求包括了竞价文件要求提供的全部内容的所有费用，报价需注明税率。
2.特殊事项在备注说明中注明。


